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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9 月 28 日吴忠市人民政府令第 3 号公布 自 2023

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管理，修复城市水生态、涵

养水资源，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等

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规划建设、运行维护和保

障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海绵城市是指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活动

中，充分发挥建筑、道路和绿地、水系、排水设施等生态系统对

雨水的吸纳、蓄渗和缓释作用，有效控制雨水径流，实现自然积

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。

第四条 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应当遵循生态优先、自然循环，

规划引领、因地制宜，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海

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，将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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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主管

部门，具体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公安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审计、城市管理、气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本办法规定，

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海绵城市建设管

理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

海绵城市的宣传，普及海绵城市科学知识，提升全社会对海绵城

市建设管理的认知与参与度。

第九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海绵

城市专项规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，并组织实施。

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。

第十条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符合国家、自治区技术规范

和标准要求。

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当进行科学论证，广泛听取相关部

门、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
第十一条 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，应当将雨水

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刚性控制指标纳入规划条件。

第十二条 编制城市更新、城市道路、地下空间、绿地、水
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66ff969e881426a1c9dcff496c0f420a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2e33d30fa6f19d65ace4b6c52b3b2eb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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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、防洪排涝等相关专项规划，应当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相

关要求。

第十三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，制

定本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年度建设计划，统筹推进新老城区海绵

城市建设。

城市新建区域应当坚持目标导向，通过规划建设和管控制度

建设，将海绵城市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。

城市已建区域应当坚持问题导向，采用“渗、滞、蓄、净、

用、排”等措施，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。

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应当按照海绵城市建

设管理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建设，因场地或者项目类型限

制，不具备海绵城市建设条件的项目类型应当纳入海绵城市建设

管控豁免清单。

海绵城市建设管控豁免清单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相

关部门和单位制定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。

第十五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、自然资

源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城市管理、气象等部门，建立

和完善从项目立项到工程竣工验收全过程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

服务机制。

第十六条 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图审查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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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海绵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设施与建设工程同时规划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竣工投入使用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在设计招标文件中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相

关要求；

（三）设计单位在项目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

设置海绵城市设计专篇（章）；

（四）施工图审查机构依法对海绵城市设计内容、建设管理

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审查；

（五）施工单位严格按图施工，对海绵城市建设使用的原材

料、半成品、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，隐蔽工程在隐蔽前通知建

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检查；

（六）监理单位依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以及设计文件、建设

工程承包合同，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；

（七）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组织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，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海绵城

市建设项目实施情况，并依法报备。

第十七条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，将

建设工程档案资料移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。

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档案缺失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限期补
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dd3fc0a17350352e2bf5718cc5fcfb1e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c7db0eadf88841fdb1e9e3d3d14109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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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或者补正。

第十八条 海绵城市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当确定运行维

护单位。

政府投资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由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

工维护监管。社会投资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由所有权人或者其委

托的单位负责运行维护。

运行维护单位不明确的，按照“谁投资，谁管理”的原则确定。

第十九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责任人应当建立健全管

理机制，保障海绵城市设施正常运行。

因运行维护不当造成海绵城市设施损坏或者无法发挥正常

功能的，运行维护责任人应当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标准予以更新维护。

第二十条 鼓励和支持利用智能化手段，对海绵城市设施进

行维护管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海绵城市设施建成后，不得擅自拆改，不得非

法侵占、损毁。

第二十二条 海绵城市设施运行维护单位应当在城市雨水

行泄通道、易发生内涝的路段或者其他重点区域，设置警示标识，

建立预警机制。

在海绵城市设施上或者周边进行施工作业可能损坏设施或

者影响设施正常运行的,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制定设施保护方案,并
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8a3c5231cc7132a3810c5e2f1204074b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666a401bd81856ac0827ae939a277d9a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c7db0eadf88841fdb1e9e3d3d1410901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d92b9b980d648de7912c0214de697b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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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设前通知设施运行管理单位;施工作业损坏设施的,按照设施

原有功能及时修复,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。

第二十三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为海绵城市建

设管理提供以下支持：

（一）完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相关产业扶持政策；

（二）鼓励、支持开展科学技术研究，推广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、新产品；

（三）引导和支持非常规水资源的科学利用；

（四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；

（五）其他支持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措施。

第二十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多元化海

绵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管理，

并设立引导、奖励和补助资金予以鼓励。

第二十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评价考核

制度，对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进行评价考核。

第二十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照职责实施以下监督

措施：

（一）对海绵城市工程建设全过程和运行维护进行监督管

理，组织制定海绵城市项目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规程；

（二）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完善海绵城市技术规范和标准；
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3bdc664d9de3fa5a89a70acbaf07b4f8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66ff969e881426a1c9dcff496c0f420a
https://alphalawyer.cn/ilawregu-search/api/v1/lawregu/redict/dd3fc0a17350352e2bf5718cc5fcfb1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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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海绵城市设施数字化信息数据库，提高海绵城市

设施运行维护效率；

（四）组织对海绵城市运行维护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其他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行为进行监督。

第二十七条 审计部门应当依法对海绵城市项目进行审计

监督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，有关法律、法规有处罚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海绵城市建设管理

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情

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

处分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